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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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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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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職工代表監事變動的公告

2017年5月9日，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本行」）職工代表會議選舉卜東升先生
為本行職工代表監事，任期自2017年5月9日起計算，任期三年。

卜東升先生的簡歷如下：

卜東升先生，52歲，現任本行審計局負責人（交流任職）及本行遼寧省分行黨委委員、副
行長。卜東升先生歷任財政部遼寧省財政監察專員辦事處業務二處副處長、副處長（主
持工作）、處長，四處處長及二處處長。卜東升先生於2007年7月自中共遼寧省委黨校工
商行政管理專業畢業。

除本公告所披露者外，卜東升先生於過往三年概無於本行以外的任何上市公司出任董
事，彼等亦無於本行的集團成員擔任任何職位。卜東升先生概無與本行的任何其他董
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主要股東或控股股東有任何關係。此外，於本公告日期，據
本行董事所知及確信，卜東升先生概無擁有任何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部份
所界定的本行股份權益。除上所述，並無有關卜東升先生的委任事宜需根據《香港聯合
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51(2)條規定作出披露，亦無任何其他事宜需提請本
行股東注意。

本行將與卜東升先生訂立服務合同。根據目前經股東大會批准的薪酬政策，卜東升先生
作為本行職工代表監事不從本行領取兼職袍金。

本行職工代表監事黨均章先生因工作變動，於2017年5月9日向本行監事會（「監事會」）提
交辭呈，辭去本行職工代表監事及監事會財務與內控風險監督委員會主席職務。黨均章
先生已確認與監事會並無不同意見，亦無與其辭任有關的事項需要通知本行股東及債
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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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監事會對卜東升先生的加入表示歡迎，向黨均章先生就其擔任職工代表監事期間
為本行發展做出的重大貢獻表示衷心的感謝。

承董事會命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杜春野
聯席公司秘書

中國北京
2017年5月9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行董事會包括董事長及非執行董事李國華先生；執行董事呂家進先生、張學文先生及姚紅女士；
非執行董事唐健先生及金弘毅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馬蔚華先生、畢仲華女士、傅廷美先生及甘培忠先生。

*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並非一家根據銀行業條例（香港法例第155章）之認可機構，並不受限於香港
金融管理局的監督，亦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及╱或接受存款業務。


